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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0.18發布】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政經學院風險管理作業要點 
113.10.03 第 1次管理委員會通過 

 

一、國立臺灣大學（下稱本校）國際政經學院（下稱本院）為強化內部控制、

有效降低風險發生之可能性，以確保達成本院中長程目標，依國家重點領

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任務範圍 

（一） 收入及收款循環 

（二） 採購及付款循環 

（三） 計畫管理循環 

（四） 人事管理循環 

（五） 資產管理循環 

（六） 研究發展循環 

三、作業程序 

（一） 控制環境 

建立本院整體層級目標、各作業層級目標及權責分工表，藉由院務會

談機制，確認本院同仁皆能充分了解其工作職責及其於內部控制作業

之責任。 

（二） 風險評估 

1. 風險辨識 

承辦人員或單位依本院目標及業務執掌，進行風險項目辨識。 

2. 風險分析 

參考本校影響之敘述分類表及機率之敘述分類表，分析風險項目

對於本院之實質影響程度及發生可能性，綜合兩者計算風險值。 

3. 風險評量 

依據風險分析結果並考量本院人力、資源、組織環境等因素，訂

定可接受風險值範圍，編製本院主要風險項目彙總表及建立本院

主要風險圖象。 

風險評估作業應採逐年滾動方式定期辦理，將前期不可容忍之主

要風險項目所採行之新增控制機制，滾動納入現有控制機制，更

新風險評估分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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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控制作業 

將不可容忍之主要風險項目或經評估對本院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納入

內部控制作業，作法如下： 

1. 依本院內部控制作業製作格式設計控制作業。 

2. 依各控制作業之控制重點及時程，確實管控及評估完成情形。 

（四） 資訊與溝通 

為適時有效編製或蒐集資訊，以與相關承辦同仁溝通，使其確實履行

職責或了解職責履行情形，作法如下： 

1. 將本院內部控制資訊以紙本、電子或其他方式妥善儲存、管理與傳

達。 

2. 藉由本院各項會談（議）、自行評估作業、內部稽核報告等方式，

主動並及時告知本院同仁其於內部控制作業之責任，確保院內資

訊能充分傳達。 

3. 依法對外部公開或提供資訊，對外界提出之意見及時追蹤處理。 

（五） 監督作業 

1. 自行評估 

每年由承辦人員或單位自行評估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

性，完成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2. 稽核評估 

將內部控制自行評估結果提供本院稽核人員，依本院稽核設置及

作業要點辦理。 

四、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及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要點經本院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本校監督委員會備查，自發布日

施行。 

 


